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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直白犀利的當代中國觀察 

  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

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裡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

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

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

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云」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

從那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

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云」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

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

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

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渭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

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

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

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

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 

午「子曰詩云」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賽會這一日抬一回神輿。

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著山野隱逸，

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卡生【註 1】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

的嘴說：「All or nothing！【註 2】」 

──魯迅 1919 年於《新青年》雜誌刊載 

【註 1】易卡生：現代多稱為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 

        挪威知名現實主義劇作家。 

【註 2】All or nothing：若不能完全，寧可沒有。 

 

一、讀完文章，請圈出本文的關鍵字。 

二、請用你的理解，用兩句話以內的篇幅，寫出魯迅在這篇文章 

    中所指出的中國人特色。 

 

 

 

 

三、請上網以 2018 年為範圍搜尋，這篇文章也出現在什麼新聞 

    上？ 

 

 

 

四、請你從當代台灣社會或自己的生活觀察中，找一個概念近似 

    的例子。 

 

 

 

 



豐子愷畫阿Q 

 

資料二：阿 Q──荒謬的中國人物投影 

        然而阿Ｑ雖然常優勝，卻直待蒙

趙太爺打他嘴巴之後，這才出了名。 

 

        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憤憤的

躺下了，後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

話，兒子打老子……」於是忽而想到

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

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來，爬起身，

唱著《小孤孀上墳》到酒店去。這時

候，他又覺得趙太爺高人一等了。 

 

        說也奇怪，從此之後，果然大家

也彷彿格外尊敬他。這在阿Ｑ，或者

以為因為他是趙太爺的父親，而其實也不然。未莊通例，倘如阿

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張三，向來本不算口碑。一上口碑，則打

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於錯在阿Ｑ，那自然是不

必說。所以者何？就因為趙太爺是不會錯的。但他既然錯，為什

麼大家又彷彿格外尊敬他呢？這可難解，穿鑿起來說，或者因為

阿Ｑ說是趙太爺的本家，雖然挨了打，大家也還怕有些真，總不

如尊敬一些穩當。否則，也如孔廟裡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

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 

 

        阿Ｑ此後倒得意了許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牆根的日光下，看

見王胡在那裡赤著膊捉虱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這王

胡，又癩又胡，別人都叫他王癩胡，阿Ｑ卻刪去了一個癩字，然 

 

而非常渺視他。阿Ｑ的意思，以為癩是不足為奇的，只有這一部

絡腮鬍子，實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於是並排坐下去了。

倘是別的閒人們，阿Ｑ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這王胡旁邊，他有

什麼怕呢？老實說：他肯坐下去，簡直還是抬舉他。 

 

        阿Ｑ也脫下破裌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為新洗呢還是

因為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胡，卻是一個又

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裡畢畢剝剝的響。 

 

        阿Ｑ最初是失望，後來卻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麼

多，自己倒反這樣少，這是怎樣的大失體統的事呵！他很想尋一

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才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

嘴唇裡，狠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胡的響。 

 

        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毛蟲！」 

 

        「癩皮狗，你罵誰？」王胡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阿Ｑ近來雖然比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

打慣的閒人們見面還膽怯，獨有這回卻非常武勇了。這樣滿臉鬍

子的東西，也敢出言無狀麼？ 

 

        「誰認便罵誰！」他站起來，兩手叉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胡也站起來，披上衣服說。 

 

        阿Ｑ以為他要逃了，搶進去就是一拳。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   



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Ｑ蹌蹌踉踉的跌進去，立刻又被王

胡扭住了辮子，要拉到牆上照例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Ｑ歪著頭說。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並不理會，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

的一推，至於阿Ｑ跌出六尺多遠，這才滿足的去了。 

 

    在阿Ｑ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為王

胡以絡腮鬍子的缺點，向來只被他奚落，從沒有奚落他，更不必

說動手了。而他現在竟動手，很意外，難道真如市上所說，皇帝

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減了威風，因此他們

也便小覷了他麼？ 

 

    阿Ｑ無可適從的站著。 

 

    遠遠的走來了一個人，他的對頭又到了。這也是阿Ｑ最厭惡

的一個人，就是錢太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裡去進洋學堂，

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裡來，腿也直了，

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後來，他的母親到處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

來可以做大官，現在只好等留長再說了。」然而阿Ｑ不肯信，偏

稱他「假洋鬼子」，也叫作「裡通外國的人」，一見他，一定在肚

子裡暗暗的咒罵。 

 

    阿Ｑ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

至於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

是好女人。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禿兒。驢……」阿Ｑ歷來本只在肚子裡罵，沒有出過聲，

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仇，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卻拿著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謂哭喪

棒——大蹋步走了過來。阿Ｑ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

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

自己頭上了。 

 

    「我說他！」阿Ｑ指著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 

 

    在阿Ｑ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

拍的響了之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

且「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

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但對面走來了靜修庵裡的小尼姑。阿Ｑ便在平時，看見伊也

一定要唾罵，而況在屈辱之後呢？他於是發生了回憶，又發生了

敵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了你！」

他想。 

 

    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Ｑ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

手去摩著伊新剃的頭皮，呆笑著，說：「禿兒！快回去，和尚等



著你……」 

 

        「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酒店裡的人大笑了。阿Ｑ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

興高采烈起來：「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 

 

    酒店裡的人大笑了。阿Ｑ更得意，而且為了滿足那些賞鑒家

起見，再用力的一擰，才放手。 

 

    他這一戰，早忘卻了王胡，也忘卻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

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

了之後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這斷子絕孫的阿Ｑ！」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 

 

「哈哈哈！」阿Ｑ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裡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節錄自魯迅《阿 Q 正傳‧第二章‧優勝記略續》 

 

 

 

 

 

 

 

 

 

一、請從這段文章中，找出羞辱過阿 Q 的人物。 

 

 

 

 

二、請從這段文章中，找出阿 Q 欺負的人物。 

 

 

 

 

三、文章最後，酒店的人在笑什麼？ 

 

 

 

 

四、你覺得阿 Q，是在影射什麼樣的人呢？ 

 

 

 

 


